自治区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（项目编号：2151101364）

《第二期广西妇幼保健机构检验质量控制培训班》通知
为了更好的规范全区妇幼保健机构的临床检验管理质量，搭建临床实验室质量改进的相关培训和学术交流平台。广西妇幼保健院定于2015年9月13日-15日在南宁举办“第二期广西妇幼保健机构检验质量控制培训班”，热情欢迎妇幼系统各机构（同时欢迎其他兄弟单位）派相关人员参加培训。

本培训班将邀请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华西妇产儿童医院检验科主任及各专业组组长、骨干一行七人前来授课。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临床检验科是国内一流的妇产儿童疾病检验、教学和科研人才培养中心，是全国第一家也是唯一一家同时通过ISO15189和美国病理学家协会（College of American Pathologists, CAP）认可的专科医院实验室，是WHO儿童卫生健康中心和卫计委指定的四川唯一的“中国儿童铅中毒筛查中心”。科室经过几十年学科建设与发展，已成为技术力量雄厚、人才队伍聚集、设备先进的四川省重点学科。现将培训有关事宜通知如下

一、报到、培训时间与地点

1.报到时间：2015年9月13日14:30-21:00。
2.报到地点：南宁市新阳路286号南宁振宁大酒店(区妇幼对面)，总台电话：0771-2117898。
3.培训时间：2015年9月14日-2015年9月15日，16日中午12:00前撤离。

4.培训地点：南宁市新阳路225号广西壮族自治区妇幼保健院综合六楼会议室。

二、培训主要内容
1.全面实验室质量管理

2.关于比对那些事

3.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

4.仪器性能评价

5.实验室信息系统管理

6.定性试验的方法学评价

7.实验室规范化质量控制

8.Torch检测的新认识

9.肺炎支原体的实验室检测

10.生化室内质控失控处理

11.血常规复检

12.医院消毒灭菌效果监测操作技术

三、培训对象

各级妇幼保健院及其他医疗机构检验科、遗传代谢实验室等相关技术人员。
四、培训费用

1.培训费:400元/人。

2.住宿费:110元/床/天。请办理住宿者携带身份证，住宿统一安排，住宿费、差旅费自理。

五、报名方式及联系人

1. 报名方式：请参会者于2015年9月5日前将回执发至以下邮箱qfykyjy@163.com（邮件主题请务必写单位及学习班名称），务必留下准确的联系电话。不发回执者不能保证住宿。

2.联系人：

① 广西妇幼保健院医务部黄泽清18077166150或0771-2860518；

② 广西妇幼保健院检验科 郭 婧15107712471。

六、其他

1.乘车路线：

①火车站208、501路公共汽车，至区妇幼站，步行至振宁大酒店；

②琅东客运站706路公共汽车至区妇幼站，步行至振宁大酒店；

③金桥客运站75、202、606路公共汽车，至新阳龙腾路口站，步行50米至振宁大酒店；

④江南客运站68路公共汽车，至区妇幼站，步行至振宁大酒店；

⑤西乡塘客运站 58路公共汽车，至区妇幼站，步行至振宁大酒店。

    2.学分授予：培训结束可授予自治区级继续教育项目I类学分6分。

3. 本通知可在广西妇幼保健院网站 “通知公告”“或广西妇幼保健院微信服

务号的“历史信息”中下载。
广西壮族自治区妇幼保健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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